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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自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與日本這二個東亞地區歷史悠久的國家不約而同地展開了軍事現代化的運動，在當時海軍力量代表國家權力，因此二國的軍事現代化皆以海軍為主軸，雖然二國在經歷二百年的閉關自守後，不論在經濟能力或科技皆遠不如西方國家，但中、日二國仍然以西方國家為典範，試圖建立現代化的海軍武力。
在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之後，中、日二國的苦心經營已獲得相當的成果，雖然現代化的海軍武力對於資本經濟仍不發達的二國而言，可說是相當沉重的負擔，然而二國為抵禦外侮以求富國強兵，終究克服萬難，建立了現代化的海軍，同時舊時代的水師也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台。1894年雙方的新式海軍發生了大規模的海戰，這場海戰的勝負主宰了後來半個世紀二國海權力量的興衰。
在這三十餘年的海軍現代化努力之中，日本的起步較早，中國雖然後發，但挾著整體經濟能力的優勢，建立了四支現代化海軍，總噸位排名世界第八，遠較僅有二支現代化海軍，總噸位排名世界第十六的日本強大，然而雙方一戰的結果卻是中國敗北。日本獲勝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當時所進行的海軍「工業化」有餘，而「現代化」卻不足。現代化不僅只是工業化，而這也成為清末中日二國海軍武力發展成敗的關鍵。
壹、緒論

1894年9月17日，中國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在黃海海域爆發了激烈的海戰。中國與日本皆自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執行長達二百年的閉關與鎖國政策，二國也都在十九世紀中葉受到外來勢力的威脅而展開變法與維新的運動，其中海軍的現代化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在雙方試圖建立現代化海軍將近30年的時間之中，日本並未遭受外敵，而中國則在1884年的中法戰爭馬江之役戰敗。在1894年中日兩國在海上兵戎相見，中國再次戰敗，辛苦建立的現代化海軍毀於一旦，日本海軍則奪得了東亞的制海權。

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概念很容易與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混淆，社會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革命影響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變化的過程〔註一〕」，工業化雖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但不是完成條件；工業化是現代化的「硬體建設」，必須以適當的「軟體建設」來配合，才能真正達成現代化的理想〔註二〕。以此概念來說明本文的主題，軍事現代化除了是以西方工業化來發展並更新軍事裝備等硬體建設之外，還需有人員的教育與訓練，以及領導主事者觀念的建立與改變等軟體建設，這也正是清末中國與日本在從事軍事現代化時，最大的不同之處。

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為軍事現代化，然因軍事的範圍仍過於廣泛，是故僅以海軍的角度切入之。清末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艦隊的構想始於1861年，而日本開始以西方現代化思維所創設的海軍學校始於1857年。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兩國海軍現代化結果的轉捩點，之後中國海軍現代化幾限於停頓，縱仍有努力但規模亦不如從前，日本則進一步與西方列強爭奪世界海權。因之本文主題的時間範圍始於1860年前後，終於1895年。

貳、清末日本海軍現代化的背景

一、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

自西元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新大陸，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開啟了歐洲向東方的水路，此後歐洲掀起一陣海上探險的風潮，同時也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此後三四百年間，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競逐殖民地的開拓與海上霸權的建立。十六世紀末期，葡萄牙人已來到日本進行貿易與傳教，隨後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也陸續來到日本。雖然日本在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的過程中獲得了不少西方的科技，但卻漸漸因宗教信仰的衝突使日本採取鎖國的政策。

鎖國政策自十七世紀開始逐步形成，1633年幕府頒布第一道鎖國令，除了有老中簽字證書（奉書）的「奉書船」可航行國外，其他船隻出國者一律處以死刑，在海外有住宅的日本人，歸國後處死，但有不得已逗留的條件者，如在五年內返國可以別議，告發基督徒者賞銀百枚。

1634年，幕府開始限制日本境內葡萄牙人的住居及貿易行為。1635年，幕府廢除「奉書船」，絕對不許日本船航行海外，日本人住國外者亦不允許其歸國。1638年，幕府再頒訓令，禁止造五百石以上的船，禁私運教徒入境，鼓勵告發教徒〔註三〕。此後除少部分荷蘭人獲得允許之外，日本逐漸禁絕和西方國家的貿易與交流，而進入長達二百餘年的鎖國時代。

二、外來勢力的威脅與入侵

(一)黑船事件

在日本二百年的鎖國時代中，前半期的對外關係尚稱平和，並未有嚴重外患入侵，然而自十八世紀末期開始，俄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相繼叩關要求通商，但皆為幕府所拒。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C. Perry）率領四艘兵艦至賀浦港，其中二艘為帆艦，二艘為新式的蒸氣動力艦艇，以武力要求開國通商，面對美國如此船堅砲利的武器，日本朝野為之震撼。隔年培里再度率領七艦前來叩關，在強大的兵力威脅下，幕府終於屈服，並與培里簽訂了神奈川條約，主要內容包括提供來航美國船隻物資補給，救助美國的漂流漁民，開放下田與箱館二港口通商，美國人在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以及治外法權，同時此一條約並附有最惠國條款〔註四〕，為日本近代不平等條約之始。由於培里麾下的艦艇全艦皆為黑色的塗裝，因而被稱為「黑船」，「黑船事件」迫使日本開國，結束了二百餘年的鎖國時期。

(二)四國聯軍進襲下關

十九世紀末期日本與中國同遭外來勢力的威脅與入侵，中國與西方列強發生了數

次大規模的戰爭，然而日本卻僅有幾次小規模的衝突，並未有實質戰爭的爆發，規模最大的一次為四國聯軍進襲下關事件。1863年5月10日，強烈支持尊王攘夷運動的長州藩對經過下關海峽的外國船舶加以轟擊，引起外國人士普遍的不滿。1864年8月，英國、法國、美國、荷蘭四國組成一支擁有17艘海軍艦艇、288門砲與5000名士兵的四國聯軍部隊〔註五〕，自下關海峽入侵，向長州藩實施報復作戰，長州藩不敵四國聯軍而慘敗。在長州藩與四國聯軍之役前，薩摩藩亦因尊王攘夷砲擊英國船舶引發英國的報復，薩摩藩也戰敗。這二場小規模的衝突讓日本人了解西方的船堅砲利，憑藉其舊式的武力已無法再和西方國家的作戰中獲勝，敗戰後的薩摩藩與長州藩皆放棄尊王攘夷政策，採取和西方國家親近的政策，並在此過程中逐步吸取西方國家的知識與科技。

三、倒幕運動與明治維新

黑船入侵增添了日本朝野有識之士的危機意識，他們瞭解到二百年來的鎖國政策使日本幾乎與西方世界隔絕，西方的船堅砲利已使日本陷入了極大的危機之中，因而要求幕府和一些保守的藩主改革，這些改革之士就成為日後倒幕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推動力量。

幕府時代末期的改革力量最早是要求尊王攘夷，這種思想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認為西方人是蠻夷之邦，應予以排除在國境之內，同時強調應服從天皇的統治權力。在幕府末期此種思想還未將國家統一，反倒因攘夷的作為引進了幾場小規模的衝突，如前述薩摩藩與英國間的戰爭、長州藩與四國聯軍的戰爭。在上述兩場戰爭後，攘夷的思想已逐漸在日本境內褪去，接著倒幕運動展開，在一連串諸藩之間的戰爭之後，1867年1月，主張「公武合體」〔註六〕的孝明天皇過世，明治天皇即位，幕府失去了藉以維繫其存在的重要支柱，是年底在薩摩與長州二藩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江戶幕府的主持將軍德川慶喜主動奉還大政，旋又與支持幕府的勢力結合，與新政府和倒幕勢力交戰，引發了戊辰戰爭，隔年戰爭結束，新政府與倒幕勢力戰勝，江戶幕府覆滅，日本政權統一。

在日本政權統一後，新政府內的有識之士深知國際局勢已不容日本再走回鎖國時代，因而有變法圖強的想法，明治天皇於是率領諸侯公卿宣讀五條誓文，並以之作為新政的施政綱領：1.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2.上下一新，共展經綸，3.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4.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之公道，5.求知識於世界，大展皇基。明治維新展開，也開啟了日本現代化的進程。

參、清末中國海軍現代化的背景

一、禁海令與遷界令的下達

中國在明朝初年曾經擁有一支強大的海上武力，鄭和七度率領寶船下西洋，當時是中國海權盛極的時代。雖然明朝的海洋武力實力堅強，但是政府並不鼓勵人民出海探險或經營貿易，早在鄭和之前的明洪武14年（1381年），明廷即嚴禁人民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外貿，建文4年（1402年），永樂皇帝登基詔書重申海禁，翌年更下令將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使其不能遠航〔註七〕。至於明廷的強大的海洋武力，也在宣德8年（1433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歸國後停止了發展，明朝的對外政策自此趨向保守消極。

清朝建政之初，除延續明中葉以來對經營海洋的消極態度之外，另由於鄭成功政權佔領台灣，並以金門、廈門二島為根據地伺機反清復明，為截斷大陸沿岸對鄭成功的接濟，更頒布了遷界令，台灣外記云：「順治18年（1661年），海澄公黃梧，陳滅賊五策。其一云：金廈二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糧餉鐵船桅之物，靡不接濟。若以山東、江、浙、粵、閩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防置防守，不攻自滅也。其二云：將所有沿海船隻，盡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樁棚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是半載，海賊船隻，無可修葺，將自然朽爛。賊眾既眾，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戰而坐看其死也」〔註八〕。1685年，康熙皇帝更進一步規定，如有打造雙桅500石以上違反制式船隻者，無論官兵民人，具法辦治罪，之後在1760年至1835年間，清廷陸續頒布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範夷人章程」、「防範夷人規程」，限制與外商交往，這些措施都嚴重限制了中國對於航海事業的發展〔註九〕，對外事務的消極態度也一直延續至清末。

二、舊式水師的廢弛與崩解

在現代化海軍建立前，清廷擁有一支人數眾多的舊式水師。清代水師分為內河、外海兩支，奉天、直隸、山東、福建師船均屬外海；江西、湖廣水師均屬內河，江南、浙江、廣東水師船分屬內河與外海，各省水師分防重要港口，名義上雖用來抵抗外國侵略，實際上卻主要用來防內，鎮壓人民起義，平息叛亂〔註十〕。在清末自強運動建立現代化海軍之前，這支舊式水師的實力不僅無法和西方國家的海軍相比擬，甚至完全沒有遠洋作戰的能力，即使沿岸作戰的能力也極為有限。工業能力與經濟能力與水師的發展存有因果的關係，若工業能力停滯不前，又缺乏足夠的經濟力量做為後盾，在物質的進展就會陷入停頓。以基礎工業的冶鐵業為例，鴉片戰爭前中國最好的煤鐵爐仍為明末遺制的日產3600斤的瓶形鐵爐，全年鐵產量僅2萬噸左右，尚不及英國的1/70、法國的1/17〔註十一〕。再以經濟能力論之，乾隆46年（1781年），清政府庫存銀尚有7000餘萬兩，嘉慶19年（1814年）只存1240萬兩，道光20年（1840年）繼續下降為近1035萬兩，第二年急劇縮減為679萬兩〔註十二〕。工業能力與經濟能力均不足，嚴重限制了水師裝備的更新與改進。

清朝的水師在平定台灣鄭氏政權後，因長期無外患，加以朝廷的不重視，風氣逐漸敗壞，加上工業與經濟能力的限制，這支人員與船艇眾多的水師已逐漸成為不具戰力的部隊。道光12年（1832年），為了打開中國的商業市場並一探中國沿海虛實，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僅三百噸的巡防艦（Frigate）阿美士德號，（Lord Amgerst）於二月份自廣東南澳一路北上，沿路私闖廈門、福州、定海、寧波、鎮海、上海、威海衛等地，而於七月離開山東駛往朝鮮，將近五個月時間各地水師均無能力加以攔截，只能令其自動離去〔註十三〕。清末海防觀念的薄弱與舊式水師作戰能力的廢弛，由此可見一斑。

三、對外戰爭的失利與與刺激

(一)鴉片戰爭

道光19年（1839年）林則徐奉朝廷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隔年英國派遠征部隊前來中國，鴉片戰爭爆發。戰爭甫爆發時，英國共派遣軍艦16艘、武裝商船四艘、運兵船一艘與20多艘的運輸船，整支艦隊計有海軍官兵三千餘人、陸軍官兵四千餘人，以及540門砲。當時清廷東南沿海四省與可供增援的外省兵力合計約25萬人，其中水師兵員約10萬人，各式戰船約700多艘，與英國侵華軍力相較，清水師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但不論裝備、紀律與戰鬥力均嚴重不如英軍〔註十四〕。

在英國遠征部隊來華之前，清廷即已和少數英國艦艇發生了二次小規模的海戰，迨遠征部隊來華之後，雙方又爆發三次海戰，在這數次的海戰中雙方互有勝負，但總體而言以清水師的損失較大，這對於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清水師而言是相當大的警訊，不論在人員訓練、艦船配備、火砲素質等都是英國海軍較為優異。雖然如林則徐等有識之士已洞悉雙方科技與武器的差異，但朝廷中央對此訊息並不重視，直到英法聯軍再度敗於西方的船堅砲利。

(二)英法聯軍

咸豐6年（1856年），中英之間因亞羅船事件引發衝突，法國也因廣西教案與中國產生齟齬，隔年英、法兩國分派軍隊前來，自1856年至1860年之間爆發英法聯軍與清廷水師多次交戰，雙方各有勝負，但以聯軍獲勝較多。雖然清廷曾在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時曾大破聯軍，但那是由岸上的砲台所建之功，非因水師艦艇的功勞。綜觀英法聯軍時兩國現代化的海軍與清廷舊式水師的交戰情形，清廷水師數量雖遠超過英法的海軍，但仍然是裝備陳舊落伍，無法和英法相比。

僅以1856年英法大軍尚未自歐洲開赴中國戰場時為例，是年11月12日英艦隊以廣東海域的6艘艦艇攻佔虎門砲台，2艘風帆艦艇，各配備134門砲，其餘均為蒸氣艦艇，各配備45門砲，而廣東水師參戰戰船均為木質帆艦如紅單船、沙船、巡船等，紅單船設砲20至30門，沙船設砲10門，然而均使用前裝滑膛砲，射程近且威力弱，英艦則火砲口徑大且射程遠，砲彈重且類型多，並採用了爆炸砲彈〔註十五〕。清廷水師在物質上嚴重的落後於英法海軍，使這四年來的大小海戰多以失敗收場，也刺激了日後清廷發展現代化海軍的想法。

肆、日本海軍現代化的進程

一、海軍統治權的集中

日本在幕府末期以前，由於鎖國政策的實施，可說沒有海軍的建立，黑船事件雖迫使日本開國，各藩也開始購買西方新式的兵艦，然而也只是以之為各自的武力並相互交戰，並未有統一的海軍統治權。在明治天皇登基，王政復古之後新政府與舊幕府爆發了戊辰戰爭，明治2年（1869年）5月，舊幕府海軍總裁夏本武揚在函館率艦與支持新政府的各藩交戰，戰鬥結束後夏本武揚率艦投降。戊辰戰爭結束時，新政府在軍務官直轄下計有7艘艦艇，另外佐賀藩、薩摩藩、長州藩、熊本藩、秋田藩共擁有9艘艦艇〔註十六〕。同年7月設立兵部省，專責全國性的國防事務，之後各藩逐漸將所擁有的艦艇獻上，明治3年（1870年）7月，新政府以這批艦艇編成三支小艦隊，海軍統治權逐步集中於新政府手中，並在中央兵部省的管轄之下，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節制。

二、海軍專責機構的建立

中、日對於外來勢力的威脅與刺激反應有相當大的不同，中國消極，日本積極。在黑船事件之後，幕府及諸藩皆積極向西方國家訂購現代化軍艦，試圖發展現代化海軍，只因國家處於幕府與諸藩各自為政之局面，難以有大幅度的成長。戊辰戰爭結束後，1869年兵部省設立，下設陸軍與海軍二部，此時期日本海軍雖已有各藩獻上的艦艇十餘艘，然而陸軍畢竟是歷史悠久的軍種，海軍則是在長達二百年的鎖國時期結束後才開始發展的新軍種，海軍部與陸軍部的地位雖然相同，但是在人員數量與經費上遠較陸軍為低，因此海軍與陸軍為從屬的關係。明治5年2月廢止兵部省，陸海軍獨立設省，海軍省自此成為海軍的專責機構，同年11月，海軍省職制與海軍省條例制定。1889年設立海軍參謀部，1893年設立海軍軍令部，使軍政與軍令分開，自是海軍制度更趨健全〔註十七〕。

三、現代化海軍的建立

日本在黑船事件震驚其朝野之後，對於現代化海軍的建立一直不遺餘力，早在黑船事件之後僅三年的安政2年（1857年），日本在荷蘭人的指導下，於長崎設立了海軍傳習所，除幕府之外，分別有薩摩、熊本、福岡、長州、佐賀、津、福山、掛川等八藩亦派員參加研習〔註十八〕，這是最早的現代化海軍教育。明治初年海軍統治權甫集中，兵部省即將現有艦艇編成東海岸、西海岸及南海岸三個小型艦隊，雖然其規模戰力相當有限，但卻是日本最初的現代化海軍。

明治3年（1870年），日本擬定了為期20年的海軍擴張計畫，為日本海軍的現代化揭開了序幕，在總經費約為1152萬日圓的是項計畫中，預計以每年10艘的進度建造200艘大小軍艦；該計畫至明治6年（1873年）修改為總經費1509萬日圓的18年計畫，預計建造包含26艘鐵甲艦在內的104艘各式艦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當時全國的年總預算也僅約6000萬日圓〔註十九〕。

明治7年（1874年），日本因牡丹社事件入侵台灣，清廷雖因外交上的昏愚無知而未對日本出兵阻止，但已讓日本深知中國將是其海軍發展的假想敵，隔年通過311萬日圓的預算，向英國購買鐵甲艦扶桑號與鐵甲木造艦金剛號和比叡號，這三艘艦艇均於明治11年（1878年）完工，成為日本最早的鐵甲艦，當時中國尚未有如噸位3777噸的扶桑號這樣的鐵甲艦。雖然以當時日本的財政而言，購買如此等級的鐵甲艦對其財政而言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但隨著日本將假想敵訂為中國之後，軍備擴張的計畫未曾停歇。明治16年（1883年）日本即已開始準備對中國作戰，制定了大規模的海軍整備計畫，預計在8年內完成大型艦6艘（5艘新造）、中型艦12艘（8艘新造）、小型艦12艘（7艘新造）、魚雷砲艦12艘，共計42艘的整備計畫，是為第一期軍備擴張計畫，並在明治19年（1886年）發行了1700萬日圓的海軍公債以為購艦的經費〔註二十〕。

經過此次大規模的海軍擴張計畫後，日本的現代化海軍已初具規模，不過若與中國海軍相較則仍略遜一籌。1885年北洋海軍向德國訂購的定遠與鎮遠二艘鐵甲艦歸國，此二艦在當時的東亞為噸位最重，裝甲最厚且火力最強的鐵甲艦，甚至連迫使日本開國的美國在當時也沒有如此的巨艦〔註二一〕，給予日本相當大的刺激。明治21年（1888年）日本又提出了第二期軍備擴張計畫，計畫經過多次的修改，且由於對日本而言其負擔相當沉重，遭到國會多次的否決與擱置，直到明治26（1893年），天皇敕令由公廷費中每年節約30萬日圓，同時敕令各級官員捐獻俸祿的十分之一以做為購艦經費，國會方通過遭擱置多年的擴軍計畫，計畫中2艘萬噸級的鐵甲艦八島號與富士號方得以開工，雖然這2艘鐵甲艦未能趕得上中日甲午戰爭，但卻在日後的日俄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

伍、中國海軍現代化的進程

一、阿思本兵輪購艦案的挫敗

(一)阿思本兵輪案的背景

阿思本兵輪購艦案是中國海軍現代化過程的第一步，雖則先前清朝已在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二場國際戰爭中敗於列強的船堅砲利，然而阿思本兵輪購艦案卻不是為了要應付外來的威脅，而是要用來剿平太平天國的動亂。

自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咸豐3年（1853年）起，清廷即有「設法雇覓火輪船入江助剿」的想法〔註二二〕，1856年，浙江省曾雇用二艘外國輪船，以護送海運北上米船，當時光祿寺卿、署禮部左侍郎宋晉即曾向朝廷建議，敕令這二艘輪船進入長江，配合清軍進攻太平軍〔註二三〕，但因二年後爆發的英法聯軍之役使此事遭到擱置，直到1861年戰爭結束，北京條約簽定後，清廷方對外購兵輪之舉轉趨積極。

(二)阿思本兵輪案的購艦過程與結果

這一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化艦隊在軍機大臣文祥與英國籍代理總稅司赫德（Robert Hart）的奔走下，於1863年確定購艦數量款項與相關細節。返回英國休假的總稅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在獲得英國政府的同意後，即在英國進行購艦作業，由現有艦艇8艘編組了一支「英中艦隊」（Anglo-Chinese Fleet），並招募了一批乘組員，艦隊指揮官為阿思本上校（Captain Sherard Osborn）〔註二四〕。

這8艘「英中艦隊」的艦艇雖非當時最先進的作戰艦艇，同時陣中多為中小型艦，以最大的一艘江蘇號為例，其噸位也僅有1289噸，且仍採用舊式的明輪為推進系統〔註二五〕，難以和西方國家的艦隊相提並論，然而這畢竟是中國自明朝中葉禁海令下達以來，海軍現代化的第一步，只是阿思本艦隊後來卻遭到解散的命運。

在艦隊成軍之後，李泰國擅自代表中國政府與阿思本簽定了合同「十三條」，合同中規定阿思本為艦隊總指揮，管轄權雖歸滿清皇帝所擁有，但需經由李泰國轉達，而李泰國亦可選擇是否轉達皇帝的命令〔註二六〕，這不僅使艦隊的指揮權有落入外人手中之嫌，且對國家主權亦有所斲喪，清廷堅決不肯簽下合同「十三條」，阿思本艦隊解散，最終由英國轉賣至其他國家，滿清海軍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歸於失敗。

二、海軍工業的發展

清末中國現代化海軍工業發軔於江南製造局與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局又名上海機器局，由曾國藩與李鴻章聯合創辦。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一座小型的兵工廠，1865年將之與丁日昌在上海虹口所購的美商旗記鐵廠（Thos Hunt & Co.）合併，成為江南製造局〔註二七〕。

江南製造局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化的兵工廠，生產大量的軍火與國防武器，其輪船廠則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海軍造船廠，自1868年至1895年間，共完成惠吉、操江、測海、威靖、海安、馭遠、保民等8艘兵輪〔註二八〕。不過因江南製造局除輪船廠之外還有製槍廠、製砲廠、砲彈廠、槍彈廠、製藥廠、機器廠等，非以輪船廠為主，因此其整體造船量不如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為左宗棠與沈葆楨所創辦，1868年完工。其下所設的馬尾造船廠為清末中國規模最大的造船廠，自完工後至1895年間，陸續建造多艘現代化船艦，1869年萬年青商船建成；1870年湄雲、福星兩兵船成；1871年伏波兵船成；1872年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五兵船成；1873年振威兵船，永保、海鏡兩商船成；1874年濟安兵船，琛航、大雅兩商船成；1876年藝新、登瀛洲兩兵船成；1877年泰安兵船成；1878年超武兵船成；1879年康濟商船成；1880年澄慶兵船成；1883年開濟快碰船成；1884年橫海兵船、鏡清快碰船成；1887年寰泰快碰船、廣甲兵船成；1889年平遠、廣庚兩兵船成；1890年廣乙魚雷快船成；1891年廣丙魚雷快船成；1893年福靖魚雷快船成；1894年通濟練船成〔註二九〕。福州船政局成為中國現代化海軍工業的重鎮，而其所完成的艦艇也成為福建海軍與廣東海軍的主力。

三、現代化海軍的建立

(一)福建海軍

雖然1863年的阿思本購艦案最終以失敗作收，現代化海軍的建立陷於停滯，但自強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對於購置兵輪的努力仍持續進行，其中福建省因福州船政局與福州船政學堂的設立，態度最為積極。1866年，左宗棠自香港購買一艘輪船，命名為「華福寶」，此為福建省所購置的第一艘現代化輪船，之後又先後增購數艘，且福州船政局自製輪船也陸續完工，福建省成為擁有現代化輪船數量最多的省份。1870年9月，沈葆楨奏請簡派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為輪船統領，李成謀等人並於隔年制定了「輪船出洋訓練章程」與「輪船營規」，1871年4月10日清廷批准了「輪船出洋訓練章程」與「輪船營規」。這二項規章是仿照西方各國兵船條例，參以中國水師營制而制定的，清廷的批准，標誌著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的成立，至1874年夏，福建海軍已有15艘艦船，為中國當時最具規模的一支海軍〔註三十〕。

(二)南洋海軍

南洋海軍即江蘇海軍，由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籌建。曾國藩於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後，設立了長江水師與外海水師，同時也開始以江南製造局輪船廠所造的各式輪船納編為一支新的海軍，在1870年成立了輪船操練局，以1867年完工於江南製造局的操江與測海二艦開始進行訓練，即為南洋海軍的起源〔註三一〕。之後南洋海軍以江南製造局與福州船政局所造兵艦為主體，規模逐步擴增。1884年，南洋海軍向德國訂購的二艘巡洋艦南琛、南瑞歸國，南洋海軍成為最早擁有外購二千噸級巡洋艦的海軍，也是除北洋外，唯一擁有此一等級艦艇的海軍〔註三二〕。

(三)北洋海軍

相較於擁有福州船政局與江南製造局的福建海軍與南洋海軍，沒有造船廠的北洋海軍籌建較晚。1871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向兩江總督曾國藩借調一艘兵輪，是為北洋海軍建軍的嚆矢。1874年當福建海軍已擴增至15艘時，北洋海軍仍僅有借調來的二艘兵輪。然而同年發生的日本因牡丹社事件侵攻台灣，是北洋海軍發展的轉捩點。日本侵台事件引起清廷極大的震撼，朝野有識之士即展開海防問題的討論，海防派提出設立三洋海軍的構想〔註三三〕，但因經費有限，清廷決定先在北洋和南洋設立兩支海軍，籌建海軍的經費由各省海關的關稅厘金項下提撥約一年400萬兩，南北洋各分用200萬兩，然而總理衙門於1875年上奏「請先於北洋創設水師一軍，俟力漸充，畫一為三」〔註三四〕，南洋大臣沈葆楨顧全大局，亦「以外海水師宜先盡北洋創辦，分之則為力薄而成功緩，茲名各省統解北洋兌收應用」〔註三五〕，自此北洋海軍成為清廷海軍建設的重心，也迅速成為中國四支海軍中實力最強一支。

1884中法戰爭爆發，福建海軍在馬江之役戰敗，給予清廷相當大的刺激，沿海各省督撫皆建議設立統籌全國的海軍機構，1885年海軍衙門成立，同年向德國訂購的定遠與鎮遠二艘鐵甲艦歸國，此二艦在當時的東亞為噸位最重，裝甲最厚且火力最強的鐵甲艦。1888年，清廷批准「北洋海軍章程」，加上向英、德等國陸續訂購的新式巡洋艦紛紛歸國，北洋海軍的實力達到頂點，合以另外三支海軍，此時是清末中國現代化海軍發展臻於顛峰的一年。

(四)廣東海軍

廣東省自明朝起極常受海盜襲擾，因此成為最早外購輪船的省份，但因較之其他海軍不受朝廷的重視，發展較為緩慢。1867與1868年間，兩廣總督瑞麟向英、法兩國購買了7艘兵船，是除阿思本艦隊外，中國最早的現代化軍艦，然而這7艘兵船當初購買的目的是捕盜緝私而非海上作戰，僅屬於小型砲艇，難以和先進國家海軍艦艇相提並論。

1876年兩廣總督劉坤一購買英國所設立之黃埔船廠，並自行製造兵輪，只是其規模遠不如福州船政局與江南製造局，所製造之兵輪以淺水兵輪與小型船隻為主，加以經費的缺乏，廣東海軍的發展遠不如另外三支海軍。張之洞曾言：「南北洋歲有各省辦拹撥經費，或百餘萬，或數十萬，用能寬裕經營，船械具備。而粵省無之，歷年支持不暇，無從議及兵輪，僅有巡緝、攻差輪船亦不甚大」〔註三六〕。至1895年時，廣東海軍雖已有超過60艘艦艇，但大艦僅有3艘，其餘都是不適合艦隊作戰的小型艦艇。

陸、中、日二國海軍現代化結果

一、馬江之役福建海軍的覆滅

1884年法國進攻福建和台灣，並與中國海軍爆發了清末成立現代化海軍以來的第一場海戰。當時中國福建海軍已規模初具，廣東海軍仍勢力薄弱，北洋海軍與南洋海軍則與福建海軍實力相去不遠，只是北洋海軍與南洋海軍並未加入戰鬥，成為福建海軍單獨與法國艦隊交戰的局面。

1884年8月5日，法國軍隊在海軍的護衛下登陸基隆，與守軍發生激戰，法軍於隔日戰敗撤出。同時法國遠東艦隊也聚集於福州馬江口，與停泊於馬尾港的福建海軍對峙。福建海疆事宜侍講學士張佩綸深知福建海軍在實力上不如法國艦隊，多次致電清廷要求利用地利之便，主動對法軍出擊，並請朝廷派各海軍支援，然而當時清廷仍不願和法國開戰，冀望能以談判化解危機，故要求張佩綸與福建海軍勿主動對法國艦隊攻擊，同時其他各海軍亦無派兵支援，在福建海軍實力不如法國艦隊，又未能佔有主動與地利之便的情形下，在8月23日至8月30日為期八天的馬江之役中，福建海軍雖奮勇作戰，然而仍以戰敗收場，11艘艦艇有7艘被擊沉。

馬江之役結束後，福建海軍主要艦艇悉數遭擊沉，而福州船政局的馬尾造船廠也一併為法軍所擊毀，中國第一支現代化海軍與第一所現代化海軍工廠就此毀滅。雖然日後福建海軍仍持續購買艦艇，馬尾造船廠也被修復，然而隨著1885年海軍衙門的成立，清廷將海防的重點北移，北洋海軍成為海軍建設的重點。在不受中央政府重視且經費短缺的情形下，福建海軍自此一蹶不振。

二、南洋海軍、廣東海軍的停滯不前

南洋海軍在中法馬江之役前實力頗為堅強，馬江之役福建海軍戰敗，然而法軍在後續攻台的戰役中失敗，遂以艦隊封鎖台灣，南洋海軍奉派五艦支援，其中南琛、南瑞、開濟三艦於鎮海之役擊退法艦，但馭遠與澄慶二艦在先前沉沒。戰爭結束後清廷海軍建設的重點轉至北洋，南洋海軍的建設因經費不足，在1895年之前不僅未能添購新艦，甚至在1892年時還為節省薪餉而將各兵輪酌量裁減人數，以致各艦僅「勉敷巡操」〔註三七〕，南洋海軍的發展因而停滯不前。

廣東海軍自成立以來都是建造小型艦艇，僅供查緝走私、追捕盜匪，或防守沿岸，不適於艦隊作戰。1885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籌議大治水師事宜折」中主張應設四支海軍，並對廣東海軍做進一步規劃：「粵洋海軍一支，擬配水帶鐵甲船三艘，鐵甲魚雷船六艘。每一鐵甲巨艦、兩鐵甲雷船為一隊，統領左右翼各一隊，三隊合為一軍」〔註三八〕，然而隨著清廷全力發展北洋海軍的政策確定後，此計畫也就沒有實現。1887年、1889年、1891年，廣東海軍委託福州船政局建造的三艘巡洋艦廣甲、廣乙、廣丙完工，廣東海軍才開始擁有千噸級的艦艇，然而與北洋海軍外購的二千噸級鋼製巡洋艦相比，這三艘巡洋艦不論在噸位與艦體材質均難與之相比〔註三九〕。廣甲、廣乙、廣丙三艘廣東海軍大艦於1892年赴北洋隨同其海軍操練，之後並與北洋海軍參加了黃海之役，三艦均在戰爭中損失，廣東海軍自此無大艦。

三、黃海之役北洋海軍的覆滅

1894年朝鮮發生了東學黨之亂，日本與中國皆派兵進入朝鮮協助平亂，並以海軍執行運送部隊及護航的任務，7月25日雙方一小支艦隊在豐島海域遭遇，清廷向英國租用的運兵船高陞號沉沒，廣東海軍支援之廣乙被擊毀擱淺，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豐島之役後二個月，雙方主力在黃海海域遭遇，爆發了激烈的海戰，是為黃海之役，此役中北洋海軍揚威、超勇、致遠、經遠沉沒，廣東海軍支援之廣甲被擊毀擱淺，日本海軍各艦雖有損傷，但未有沉沒。黃海之役結束後，北洋海軍返回旅順進行人員的補充與艦艇的維修，元氣大傷的北洋海軍自此未曾再出海與日本海軍作戰，後自旅順港移至威海衛，並改採保艦政策，以北洋海軍協助陸軍作戰，以抵禦日本陸軍進攻旅順與威海衛。在旅順失守，日軍海陸圍攻威海衛時，北洋海軍幾乎是被圍困於威海衛港內，期間雖有數次率艦突圍的努力，然均告失敗，而日本海軍則以魚雷艇襲擊，擊沉並損傷多艦，北洋海軍實力每下愈況。隨著威海衛陸戰的失利，陸上砲台相繼為日軍所佔領，情勢對北洋海軍愈益不利，其餘各海軍也無力援助，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於1895年2月11日自殺殉職，次日剩餘各艦投降日本，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北洋海軍於甲午戰前是東亞實力最強的一支海軍，卻於黃海一役敗於日本艦隊，其原因很多，學界已多有專書或專文討論，且分析此役之成敗並非本文之重點，在此不擬詳論。簡單言之，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最大的差異在於日本海軍以統一指揮權組成聯合艦隊，而中國海軍仍分為四支，且指揮權各異，以總兵力而言，在1894年時日本海軍共有32艘大型艦艇與23艘魚雷艇，中國海軍有65艘大型艦艇與43艘魚雷艇，中國海軍實力遠勝於日本〔註四十〕。雖則北洋海軍在中國四支海軍中實力最強，但若單以北洋海軍仍難單獨抵擋日本海軍之聯合。且北洋海軍實力雖強，但與列強海軍相較仍有不足之處，北洋海軍章程船制一章即提及：「海軍一支，局勢略具，然參稽歐洲各國水師之制，戰艦猶嫌其少，運船太單，測量、探信各船皆未備，似尚未足云成軍」〔註四一〕。黃海一役與後續之旅順、威海衛封鎖戰中，除廣東海軍廣甲、廣乙、廣丙三艦開赴北洋支援外，其餘海軍皆未有行動，清朝再度重蹈中法戰爭馬江之役時，福建海軍獨立與法國海軍作戰，而致幾乎全軍覆沒的覆轍。

四、日本海軍掌握東亞制海權

日本以中國為假想敵，經三十年傾全日本之力銳意的進行海軍的發展與現代化，至1894年甲午戰前已初具規模，但在實力上仍不如中國海軍，是時中國海軍實力在全球排名第八，而日本海軍則排名世界第十六。日本當時有常備艦隊與西海艦隊二支海軍，中國當時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甲午戰前日本將二支海軍合併為聯合艦隊，統一指揮作戰，而中國卻僅以北洋海軍單獨與日本作戰，被日本傾全國海軍之力所擊敗。

甲午戰爭結束後，北洋海軍剩餘艦艇投降日本，包括一艘鐵甲艦、三艘巡洋艦、六艘砲艦、二艘練習艦，以及數艘魚雷艇，噸位高達一萬六千餘噸，為日本海軍在甲午戰前總噸位的四分之一強〔註四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中國更在馬關條約中賠款予日本兩萬萬兩白銀，南洋、福建、廣東海軍皆因經費不足而發展停滯不前，東亞制海權一夕易手，日本成為東亞最強大的海軍國家。

甲午戰爭結束後三年，日本在戰前第二期軍備擴張計畫中為對付北洋海軍向英國訂購的二艘戰鬥艦富士號與八島號完工抵日，這二艘動用日本皇室公廷費，以及各級官員捐獻俸祿始有足夠經費購買，高達一萬二千餘噸的戰鬥艦為當時最先進最具威力的艦艇，日本開始擁有與英、法等海權強國同等級的主力艦艇，之後更利用甲午戰爭得自中國的賠款極力從事海軍的建設，十年之後日俄戰爭的獲勝，更使日本從掌握東亞制海權一躍而成掌握亞洲制海權，甲午戰爭可說是清末中、日兩國海軍現代化成果的轉捩點。

柒、結語

中國與日本均為歷史悠久的東方國家，雖曾朝代更迭，卻未曾為外來民族所侵略消滅是兩國的共通點，同時二國不約而同在十七世紀也都有閉關或鎖國的政策，而在清朝末期以來都受到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也是共同之處。為了救亡圖存，中、日兩國均在西力入侵後作了回應，自強運動與明治維新即為中、日兩國為富國強兵所作的現代化運動。

在清朝末葉以前，中、日兩國不論在國土大小、人口數量、國家力量、文化傳統上相較，都是中國佔優勢，而在經過一番現代化的努力之後，兩國在1894年以海軍為主體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中國戰敗，將近三十年來銳意興建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之後海軍的建設與發展也幾乎限於停頓，相對地日本海軍在戰勝後不僅掌握了東亞的制海權，更在十年後的日俄戰爭一舉擊敗世界第三的海權強國，並躋身世界海權強國之林。同樣是海軍的現代化，中、日兩國卻有著全然不同的結果。

雖然工業化是現代化範疇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項目，但工業化與現代化並不相同，班狄克斯（Reinhard Bendix）認為工業化為基於技術及實用科學研究所導出的「經濟」變遷；現代化則是指伴隨工業化而產生之「社會」與「政治」變遷〔註四三〕。現代化雖必須以工業化為內涵，然而現代化卻不等同於工業化。若以海軍的現代化為例，工業化很重要，包括以工業能力來建造或以經濟能力來購買新式的艦艇，或是建構新式的海軍工業等，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工業化之外，還要包括整個海軍社群的變遷，包括教育、觀念、態度等心理層次的變遷，亦即除了硬體的建構，軟體的建設也有同樣的重要性。

中國與日本同樣在清末進行了海軍的現代化，何以日本成功而中國失敗？以現代化的角度觀之，從事現代化要能普遍而又深入有效，必須滿足兩個條件〔註四四〕：一、有一群接受革新觀念的領導人物，這些人物之從事革新是因內心真有渴望創造更新的人生理想，二、一個富於彈性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以此二點來分析，日本均較中國更具現代化成功的條件，而這也就決定了在清末兩國海軍現代化的過程中，中日一戰之後，中國終歸失敗，而日本成功並取得東亞制海權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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